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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教育部修正「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比敘表」之發布令乙份，查教育部 87 年 11 月

11 日台（87）人（一）字第 87129030 號函規定，教師曾志願轉服預備軍官役 4 年，其經授予官

階後之服役年資，得在本薪 230 元範圍內每滿 1 年提敘 1 級。茲因志願在營服役之預備軍官已納

為「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 3 條適用對象，爰修正「後備軍人轉任教職員軍職年資

比敘表」，將該等人員納入適用，教育部 87 年 11 月 11 日台（87）人（一）字第 87129030 號函

並配合停止適用。 

（臺北縣政府 94.12.27 北府人一字第 0940869266 號函轉教育部 94 年 12 月 14 日台人（一）字第

0940151536D 號函） 

◎修正說明： 

將說明欄有關退除役軍人之定義前二項「一、常備軍官依法退伍者。二、志願在營服役之士官、

士兵依法退伍者。」修正為「一、常備軍官『及常備士官』依法退伍者。二、志願在營服役之『預

備軍官、預備士官』及士兵依法退伍者。」換言之，教師曾志願轉服預備軍官役者，其中尉年資

得在本薪 410 元範圍內每滿 1 年提敘 1 級；少尉年資得在本薪 310 元範圍內每滿 1 年提敘 1 級。 

◎附錄： 教育部 87.11.11 台（87）人（一）字第 87129030 號函 

查銓敘部八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八五台中甄一字第一二四八二七四號函規定，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

服預備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退伍者，於轉任公職時，如其官

階性質與擬任職務相當，得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採計提敘。復查本部

八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台（八五）人（一）字第八五○八○三二四號函規定：「中小學教師職前曾

服預備軍官役一年十個月之年資，得在相當委任二三○元薪級範圍內提敘一級支薪。」參酌上開

規定，教師曾服預備軍官役四年，其經授予官階後之服役年資，得在本薪二三○元範圍內每滿一

年提敘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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